国有农用地竞拍资格核查表

	姓名及联系方式
	
	身份证   号码
	

	凡提供本《国有农用地竞拍资格核查表》者，均视为已确认知晓且同意如下条件：

1、竞拍后，如中标者不是原租赁户，对原租赁户在该宗耕地上投入的地上和地下农田水利基础设施的残余价值由原租赁方委托有评估资质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评估费用由现中标者承担），出具评估结果证明资料交于现中标者，现中标者在评估工作结束后三个工作日内，按照评估结果显示价格支付基础设施的参与价值至原租赁户；
2、如现中标者接收到评估结果证明资料存有异议时，也可自行对接第三方评估机构，出具评估结果证明资料，对应的评估费用自付；
3、签订《国有农用地租赁合同书》时，需出具已支付相关费用印证资料作为参考。

	户籍所在地证明
	经核实，该农户现户籍所在地为             乡（镇）        村
审查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经核实，该报名人国有农用地面积较少，无欠缴国有农用地租赁费，符合报名条件。

证明单位：           乡（镇）村镇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环境工作站）

                            审查人签名（盖章）：

年    月     日


